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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17,923,74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609%；实

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 17,923,74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60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发行情况和股本变动情况 

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现更用名为：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创业软件”或“创业慧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鑫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22 号）核准，分别向杭州

鑫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粟科

技”或“鑫粟投资”）、杭州铜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宁波铜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粟投资”）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710,194

股、2,162,805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9.37 元，收购其所持杭州博泰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杭州慧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泰服务”

或“慧康物联”）股权。 

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就本次购买资产而增发的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上市日为 2017 年 2 月 10 日。发行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10,996,000 股增加至 242,949,263 股。 

2018 年 1 月 11 日，公司 147,376 股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回购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 月 12 日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总股本由 242,949,263 股变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42,801,887 股。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公司总股本 242,801,887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2018 年 5 月 29 日，本次权益分派完成除权除息工作，鑫粟科技所持公司

股份数量由 27,710,194 股增加至 55,420,388 股，铜粟投资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由

2,162,805 股增加至 4,325,610 股，公司总股本由 242,801,887 股增加至 485,603,774

股。 

2018 年 10 月 8 日，公司 147,376 股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回购手续，回购注销数量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0 月 9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

总股本由 485,603,774 股变为 485,456,398 股。 

截至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共计行权 86,876 股，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485,456,398 股变为

485,543,274 股。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公司总股本 485,538,774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2019 年 6 月 13 日（公司权益分派申请日），由于公司股本发生

变动，股本总数由 485,538,774 股增加至 485,543,274 股，根据“利润分配方案实

施时若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的原则，分配

方案相应调整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85,543,2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99995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4.999953 股。2019 年 6 月 25 日，本次权益分派完成除权除息工作，鑫粟科技

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由 50,918,170 股增加至 76,377,015 股，铜粟投资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由 3,974,596 股增加至 5,961,875 股，公司总股本由 485,543,274 股增加至

728,312,628 股。 

2019 年 6 月 13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共计行权 19,814 股，公司总股本由 728,312,628 股增加

至 728,332,442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关于出售资产之权属完整性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鑫粟投资、铜粟投资已经依法履行对博泰服

务的出资义务，出资均系自有资金，出资真实且已足额到位，不存在任何虚假出

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

可能影响博泰服务合法存续的情况。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鑫粟投资、铜粟投资合法持有博泰服务的股权，

对该等股权拥有完整、有效的所有权，该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或者

潜在纠纷，鑫粟投资、铜粟投资持有的博泰服务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

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鑫粟投资、铜粟投资持有的博泰服务的股权不

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公司持有博泰

服务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二）关于股份锁定承诺： 

“1、鑫粟投资、铜粟投资若在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有博泰服务股权

时间超过 12 个月，则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得交易或转让。前述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具体的解锁期间及解锁比例如

下： 

（1）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且依据《利润补偿协议》达到 2016

年度利润承诺，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相应年度博泰服务利润

承诺实现情况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

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20%； 

（2）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且依据《利润补偿协议》达到 2017

年度利润承诺，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相应年度博泰服务利润

承诺实现情况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新增可转让或交易不

超过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20%； 

（3）利润承诺期届满，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相应年度



 

博泰服务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利润承诺期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对标的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的《减值测试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且以履行了《利润补偿协议》

的利润补偿和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所需补偿义务为前提，余下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可以转让或交易。 

2、鑫粟投资、铜粟投资若在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有博泰服务股权时

间未超过 12 个月，则股份锁定期为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

机构出具相应年度博泰服务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利润承诺期专项审核报告》以

及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减值测试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且以履行了

《利润补偿协议》的利润补偿和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所需补偿义务为前提，其于本

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以转让或交易。 

本次交易中发行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最终由创业软件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主管部门审核的要求进行确定，但应当事先

取得承诺人书面同意。 

3、2018 年 2 月 5 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自愿在一定期

限内不减持股份承诺的公告》，依据《关于自愿在一定期限内不减持股份的承诺》，

鑫粟科技承诺自 2018 年 2 月 9 日起 6 个月内将不进行任何形式的二级市场减持

行为，期间若因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红股等情况导致上述股份数增加

的，增加部分的股份一并纳入上述承诺不减持期限内。” 

（三）关于签署相关协议的承诺： 

    “1、鑫粟投资、铜粟投资为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具有权

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

并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项下的所有义

务和责任，其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项

下相应条款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均是合法、有效的； 

2、鑫粟投资、铜粟投资向创业软件及为制订和执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的有关事项而提供的信息、资料或数据是真

实、准确和完整的，所披露的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重大事项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

的，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或其他故意导致对方做出错误判断的情形； 



 

3、鑫粟投资、铜粟投资已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为签署及履行《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而获得必要的许可、授权

及批准，对尚未获得而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或《利润补偿协

议》的履行必不可少的授权、许可及批准，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予以取得。为

确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的执行，所有为

签署及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或《利润补偿协议》而获得授

权、许可及批准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日后被撤销、暂缓执行或终止执行的情

形； 

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一经签署即

对本承诺人构成有效、具有约束力及可予执行的文件；鑫粟投资、铜粟投资在《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内的所有陈述均真实、准

确和完整。” 

三、承诺履行及本次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鑫粟科技、铜粟投资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经杭

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以受让方式分别取得了博泰服务

2,782.8 万元、217.2 万元股权，分别占博泰服务总股本的 92.76%、7.24%；2016

年 12 月 22 日，经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鑫粟科技、铜粟

投资将其持有的博泰服务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创业软件名下。 

嗣后，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创业软件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为鑫粟科技、铜粟投资办理完毕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和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申

请，且该部分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上市。 

综上，鑫粟科技、铜粟投资在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持有博泰服务股权时

间超过 12 个月。 

2、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出具的天健

审[2018]193 号《关于杭州博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

报告》，博泰服务 2017 年度完成承诺业绩。 

3、截至 2018 年 8 月 8 日，鑫粟科技《关于自愿在一定期限内不减持股份的

承诺》已履行完毕。 



 

4、截止本公告出具日，鑫粟科技、铜粟投资均严格遵守履行了其所做出的

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综上，根据鑫粟科技、铜粟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承诺》：“自股份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且依据《利润补偿协议》达到 2017 年度利润承诺，在具

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相应年度博泰服务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新增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中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20%”的约定，本次鑫粟科技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并

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16,626,06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2828%；铜粟投资可申请

解除限售股份并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1,297,67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1782%。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7,923,74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609%；

其中，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7,923,74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60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 2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质押股数 

（股） 

浙江鑫粟科技有

限公司 
66,504,259 16,626,062 16,626,062 0 

宁波铜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190,716 1,297,679 1,297,679 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份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0,521,691 27.53 -17,923,741 182,597,950 25.07 

股权激励限售股 4,510,137 0.62  4,510,137 0.62 

首发后限售股 77,935,747 10.70 -17,923,741 60,012,006 8.24 

高管锁定股 118,075,807 16.21  118,075,807 16.2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27,810,751 72.47 17,923,741 545,734,492 74.93 

三、股份总数 728,332,442 100.00  728,332,442 100.00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5 日 

 


